
典型案例（一）

办案单位：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巨鹿县分局

案例类型：未按照规定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备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

一、案情介绍

2022年12月26日，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巨鹿县分局执法人员在对石家庄卓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工地位于巨鹿县迎宾街与黄金大道交叉口，现场有一台扬尘在线监测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涉嫌未按照规定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备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发现问题后，巨鹿县分局执法人员责令该工地负责人立即将扬尘在线监测设备维修完毕，但复查时，执法人员发现该工地扬尘在线设备仍未维修，现场再次责令该工地整改违法行为，并依法进行立案处罚。
二、法律依据及处理情况

石家庄卓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河北省扬尘污染防治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依据《河北省扬尘污染防治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对石家庄卓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立案处罚。对应《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对石家庄卓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处以罚款2万元。

三、典型做法
（一）违法事实认定清楚。该案通过现场检查（勘查）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照片、调取历史数据等证据，确定了该工地未按照规定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备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违法事实，本案取证非常充分详实，证据之间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

（二）行政处罚裁量合理。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巨鹿县分局

对该工地进行了充分调查，将存在的环境问题指出，并指出该工地环保意识不强，环境管理水平不高的事实。根据《河北省生态环境厅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对裁量过程进行了详细说明。

（三）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该案提供了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证，证明了执法主体的合法性。具体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立案、调查取证、责令改正、听证告知。执法过程中，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每个环节都合法、规范、严谨。
四、案件启示

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巨鹿县分局在调查取证环节对证据收集充分，每份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和调查询问笔录中记录都较为详实。尤其是调查询问笔录中，执法人员根据在现场发现该公司未按照规定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备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问题后，进行常规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视听资料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也为其他类似违法行为的查处提供了引导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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